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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葵青區議會  

社區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第二次會議 (二零一六 )  

 

仁濟醫院改善服務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仁濟醫院（下稱「仁濟」）改善服務

計劃，並諮詢委員意見。   

 

背景  

2. 仁濟為葵青社區重點項目的伙伴機構之一，主要負責提供牙科

護理服務及社區健康教育服務。自牙科服務於本年三月中推出以來，

一直廣受區內巿民歡迎。為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本處及仁濟建議採

取下列措施，使服務力臻完善。  

 

改善服務計劃  

3. 本處建議採取措施如下：  

 

(i)  審核治療記錄文件  

為加強監察服務質素，秘書處將每年定期隨機抽出若干個案，並

在香港大學的牙科教授指導下，由民政處職員負責審核該些個案

的治療記錄文件，包括查核由牙醫填寫的病歷及診治記錄等文件。

若有需要，本處將就個別個案與仁濟進一步跟進，以確保服務質

素。  

 

(ii)  設定服務次數上限  

兩所流動牙科診所預計每年合共服務 5 400 人次。由於服務廣受

歡迎及基於長者醫療需要，個別服務使用者所得的覆診次數較多，

或對整體服務人數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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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衡每位服務使用者的醫療需要及其他使用者對牙科服務的需

求，現建議為每位服務使用者設立 8 次 (由第 1 次到診起計算 )到

診的上限 1。如個別使用者有確切醫療需要，經牙醫評估及書面核

實後，可到診最多 12 次，並記錄在案。若在第 12 次到診後仍需

後續服務，牙醫必須轉介該患者至外間牙科醫院或使用者為有關

服務支付全費
2
，以確保其他使用者享用服務的機會。  

 

現建議此措施適用於第三階段起的中籤者（即於 2017 年 3 月起所

有新的到診人士）。現有服務使用者將不受影響。本處將更新《申

請須知》及預先公告有關改動。  

 

(ii i)  豁免或退回牙科服務收費  

仁濟自三月中推行牙科服務以來，服務使用者在接受服務前所簽

署的《牙科手術同意書》及收據均已清晰列明，患者不能以配戴

新造活動牙托或牙橋感覺不適作為理由，要求退回部分或全部診

金。  

 

經詳細考慮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及平衡項目成本支出後，仁濟現建

議，若個別服務使用者因產品或服務質素問題而要求豁免或退回

相關收費，經牙醫評估及書面核實後，患者可向診所申請，仁濟

將調查及處理個案，並於一星期內回應。服務成本將由項目撥款

支付，而該撥款額將相應地由服務使用者的資助額（上限為每人

一萬元）內扣除
3
。仁濟內部已訂立申請及審批豁免及退回收費的

機制，確保此安排不會被濫用。  

                                                      
1 
據仁濟統計，截至本年 11 月中，於項目下流動牙科診所的服務使用者之中，平均需

到診 3.13 次。需要 8 次以上及 12 次以上到診的服務使用者分別不足 60 人及不足 10 人，

佔整體人數分別不足 4%及不足 1%。  
2 第 13 次或以上的到診及提供的服務皆不會計算在服務協議中的目標服務水平內，有

關收入會全數撥入重點項目。  
3 於項目下，由於每名服務使用者只能獲資助配製一副活動牙托（包括上、下排），如

服務使用者成功申請豁免或退回該副活動假托的收費，則不能再獲得資助配製另一副活

動牙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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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措施將建議適用於所有自服務推出以來曾到診的人士。仁濟將

依上述建議安排相關豁免或退回牙科服務收費事宜。  

 

諮詢意見  

4. 歡迎各委員就上文所述的改善服務計劃提出意見。  

 

 

社區健康服務工作小組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